
监 督 检 查 表

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医学应用场所

检查表编号：NO.     [    ]      号    

实施检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被 检 查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监督检查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监督检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

.

.

.

.



单位基本情况

1、单位基本信息

单位名称：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： 电话：

单位地址： 省（市） 市（区、县） 镇（乡）

及街（道、路） 号， 邮政编码：

联 系 人： 电 话（传真）：

E-mail： 辐射安全许可证号：豫环辐证[ ]

许可种类与范围：

2、辐射安全与防护

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机构名称：

负责人： 学历： 专业： 电 话：

辐射工作人员数量： （其中，取得相应级别培训合格证人数：

在有效期内 人数）（其中：个人剂量监测人数： ）

3、放射源及射线装置

在用放射源：总数 枚，其中Ⅰ 类枚，Ⅱ类 枚，Ⅲ类 枚，

Ⅳ类 枚，Ⅴ类 枚。

在用射线装置：总数 台，其中Ⅰ类 台，Ⅱ类 ，Ⅲ类

4、管理系统应用情况

辐射工作单位信息是否录入管理系统： ，信息是否准确、完整： 。

单位盖章或负责人签字： 填写日期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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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医学应用场所 

监督检查技术程序 

 

1 监督检查目的 

核医学中广泛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进行诊断和治疗。对这类项目的监督检

查，应包括：场所分区布局及人、物流向是否合理，工作人员操作时防护是否得

当，对患者的管理是否科学，放射性“三废”是否按法规要求进行处理等。同时应

避免环境污染和职业人员与公众受到不必要的照射。 

2 检查程序适用范围 

本程序适用于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医学应用场所的监督检查。 

3 引用标准和文件 

（1）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（GB 18871-2002）； 

（2）《临床核医学患者防护要求》（WS 533-2017）； 

（3）《临床核医学放射卫生防护标准》（GBZ 120-2006）； 

（4）《职业性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检测规范》（GBZ 166-2005）； 

（5）《职业性内照射个人监测规范》（GBZ 129-2016）； 

（6）《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》（GB 14500-2002）； 

（7）《医用放射性废物的卫生防护管理》（GBZ 133-2009）； 

（8）《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》（GB 11930-2010）。 

4 监督检查内容 

监督检查的具体内容见监督检查表。 

5 监督检查意见 

核实上次检查意见的落实及改进情况，提出本次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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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医学应用场所监督检查表 

 

1 基本信息 

1.1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基本信息 

工作场所

级别 

核素名

称 

日操作最大活度 

（mCi或Bq） 

物理形

态 
用途 

     

1.2 放射性废物情况 

废物形态 主要放射性核素 拟采用处理方式 

固态   

液态   

气载   

 

2 场所安全和防护设施与运行 

序号 检  查  项  目 
检查

结果
备注 

1* 
 

 

A 场所

设施 

 

 

 

场所分区布局是否合理及有无相

应措施/标识 

 
 

2* 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  

3* 独立的通风设施   

4* 治疗病房病人之间防护   

5* 给药操作人员屏蔽   

6 易去污的工作台面   

7* 病人专用卫生间   

8* 放射性核素暂存场所或设施   

9* 

B 监测

设备 

表面污染监测仪   

10* 便携式辐射水平监测仪   

11* 个人剂量计   

12 个人剂量报警仪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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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  查  项  目 
检查

结果
备注 

13* C 放射

性废物

和废液 

放射性废液处理排放系统及标识   

14* 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场所或设施 
 

 

15* 
D 防护

器材 

个人防护用品   

16* 
放射性表面去污用品和防污染材

料 

 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加*的项目是重点项，检查合格划√，不合格划×；不适用或无法验证划 /。不能详尽的

在备注中说明。 

 

3  法规执行情况 

序号 检  查  内  容 
检查结果 

有/是 无/否 备注 

1 许可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1 

 

单位的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是否进行了变

更 

   

如有：变更后是否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   

1.2 

 

是否改变或超出所从事活动的种类或者范围    

如有：是否按原申请程序重新申领许可证    

1.3 

 

是否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生产、使用设施或者

场所 

   

如有：是否按原申请程序重新申领许可证    

1.4 

 

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限内    

如超出：是否办理许可证延续手续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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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  查  内  容 
检查结果 

有/是 无/否 备注 

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   

2.1 
是否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使用设施或者场所    

如有：是否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   

3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   

3.1 是否按规定的程序和标准进行了验收    

3.2 如是：是否向社会公开了验收报告    

4 退役    

4.1 

是否有场所退役    

如有：是否通过退役环评审批/备案    

如有：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进行了退役

终态验收 

   

如有：是否向社会公开了验收报告    

5 进出口和转让    

5.1 
是否有放射性同位素进出口    

如有：进出口审批和备案档案是否齐全    

5.2 
是否有放射性同位素转让    

如有：转让审批和备案档案是否齐全    

5.3 交接清单是否与转让审批表对应    

6 监测    

6.1 工作区域和环境辐射水平测量档案    

6.2 个人剂量监测记录（内外照射）    

6.3 
排入环境废液中的放射性核素、活度或浓度、时

间、审批及其他情况的记录 

   

6.4 监测仪器比对或刻度档案    

7 放射性药物管理    

7.1 放射性药物管理情况记录（购买、使用）    

7.2 放射性废物送贮或清洁解控档案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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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  查  内  容 
检查结果 

有/是 无/否 备注 

8 事故与事件    

8.1 
是否有辐射事故或事件    

辐射事故或事件是否按规定报告    

9 人员管理    

9.1 辐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培训/再培训档案    

10 辐射安全自查    

10.1 定期辐射安全自查    

10.2 年度评估报告    

 

 

 

 

4  管理制度与执行情况 

序号 检  查  项  目 
成文

制度 

执行

情况 
备注

1 
A 综合 

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规定    

2 放射性药物管理规定    

3 

B 场所 

场所分区管理规定    

4 操作规程    

5 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维护维修制度    

6 放射性药物（体内）治疗病房管理规定    

7 
C 监测 

监测方案    

8 监测仪表的使用管理制度    

9 
D 人员 

辐射工作人员培训/再培训管理制度    

10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    

11 E 应急 辐射事故/事件应急预案    

12 F 三废 放射性“三废”管理规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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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上次检查改进情况 
已完成： 
 
 
 
 
 
 
未完成（说明理由）： 
 
 
 
 
 
 
6.存在的主要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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